
[bookmark: _GoBack]莆田市推进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
集成套餐服务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5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国办函〔2025〕3号)要求，根据“高效办成一件事”(以下简称“一件事”)2025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任务分工，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城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积极推进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系统上线运行工作。为高标准推动工作落实，现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总体目标
依托省集成化办理平台，推进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注册、公司设立登记注册（县级权限）、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审批（县级权限）、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首次备案、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新办、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县级权限）新办等7个事项的集成化办理，通过流程整合、业务协同，推动相关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办理数据按需共享应用，实现办事申请“一次提交”、办理结果“一网查看”，打造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集成化办理平台，提高各部门办事的透明度和便捷性，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获得感。
2、 改革措施
（1） 线上线下融合，打造便捷服务体系
1.线上“一网通办”：依托省集成化办理平台，搭建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应用专区。申请人登录平台后，可在线完成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注册、公司设立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审批、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首次备案、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新办、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的申请。平台提供电子证照共享调用、电子签名及电子印章、身份认证(含人脸识别)、邮政寄递、文书自动生成等智能辅助功能，减少申请人填报负担，实现信息“一次填报、多方共享”，办理进度和结果可实时在线查询。
2.线下“一窗受理”：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综合窗口，申请人只需在综合窗口提交一套申请材料，由窗口工作人员统一收件、分发至各相关部门进行并联审批，避免申请人在不同部门窗口来回跑动，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2） 整合优化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1.精简申请材料：按照“多表合一、一表申请”原则，将多个事项的申请表格整合为一张综合申请表，整合重复提交的材料。通过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减少纸质材料提交，如营业执照等信息可通过系统自动获取，无需申请人重复提供，进一步精简申请材料数量。
2.再造审批流程：打破部门间壁垒，对各审批事项实行并联办理。申请人提交申请后，各部门同步启动审批程序，避免前后串联造成的时间浪费。对于需要现场核查的事项，由综合窗口统一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现场核查，做到“一次上门、全面核查”，压缩办理时限，“一件事”办理时限不超过单个事项最长承诺办理时限。
3、 部门具体分工
（一）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1.统筹协调：负责制定整体工作方案，组织召开联席会议，明确各部门职责，推动跨部门协同合作。
2.业务办理：负责受理营业执照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审批、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等核心业务，对申请人提交的事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后，对无需现场核查的事项及时办结，颁发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对需要现场核查的事项，按照承诺时限，组织现场核查。现场核查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出具审查不通过文书，核查符合法定要求的，颁发许可证。各事项办结后，将证照移交到综合受理窗口。
（二）配合单位：市城管局
1.协同配合：配合牵头部门制定整体工作方案。
2.业务办理：门头店招设置目前为事前指导、事后监管，店招设置符合《莆田市招牌标识设置导则》（全文可于网上搜索下载）即可，无需进行审批。申请人对设置位置如有疑问，可通过“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咨询。
（三）配合单位：市消防救援支队
1.协同配合：配合牵头部门制定整体工作方案。
2.业务办理：负责受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县级权限）新办申请，对申请人提交的事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者非告知承诺方式办理。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申请人作出场所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辖区消防救援机构进行现场核查，对结果进行公示。采用非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申请人提交规定的材料，辖区消防救援机构对该场所进行检查，经检查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予以许可。
4、 日常工作机制
（一）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工作，指定专人负责联系“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协调解决办件中出现的突发情况，确保各环节运行顺畅。
（二）“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负责督促各相关部门及时办理相关业务，共同协商制定一窗受理的相关业务规范，按照能减则减和信息共享原则，规范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专窗的申报材料清单，由“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统一印制办事指南。
5、 保障措施
（1） 加强组织领导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成立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专班（联络清单见附件）。专班主要工作职责是协调各市直部门（单位）开展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相关工作，协助开展系统对接等。各县（区、管委会）要在11月底前确定本区域牵头部门，并对应成立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工作专班，建立协同机制，统筹协调本区域工作。
（2） 加强监督检查
各级牵头部门要及时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公开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办事指南，组织各事项责任单位建立办事指南动态调整机制，督促协调属地相关单位按照工作职责和任务部署，切实推动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集成服务工作的落地实施。对相关单位推诿扯皮、拒不配合或未及时报送材料，影响工作推进的，将及时报送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审改办、市效能办，作为结果应用依据。
（3） 加强宣传引导
各级有关部门要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充分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闻媒介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知晓度，通过示范引领，推动服务模式优化升级，不断提高企业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附件：1.莆田市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专班联络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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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莆田市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专班联络清单

单位：市级单位                                         时间：2025年10月17日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责任分工

	1
	市市场监管局
	姚丽玉
	党组成员、副局长
	分管领导

	
	
	卓荔娟
	注册审批科科长
	科室负责人

	
	
	林  晗
	四级主任科员
	业务经办

	2
	市城市管理局
	柯辉煌
	党组成员、副局长
	分管领导

	
	
	祁  煌
	市容环卫科科长
	科室负责人

	
	
	何晋伟
	市广告中心负责人
	业务经办

	3
	市消防救援支队
	罗探赜
	副支队长
	分管领导

	
	
	魏  鹏
	防火监督科科长
	科室负责人

	
	
	方  国
	初级专业技术干部
	业务经办




附件2
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办事指南
	套餐名称
	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

	联办事项
	1.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注册（行政许可）
2. 公司设立登记注册（县级权限）（行政许可）
3. 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审批（县级权限）（行政许可）
4.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首次备案（其他行政权力）
5.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新办（其他行政权力）
6. 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
7.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县级权限）新办（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法定时限
	1.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注册（6个工作日）
2. 公司设立登记注册（县级权限）（6个工作日）
3. 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审批（县级权限）（10个工作日）
4.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首次备案（1个工作日）
5.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新办（1个工作日）
6. 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
7.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县级权限）新办（13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申请条件
	

	办理
流程
	（一）受理阶段。申请人根据需求自愿提出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申请，在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一层全科综合受理区B01号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提交（或邮寄）全部申请材料，或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https://zwfw.fujian.gov.cn/）或闽政通APP线上申请。申请人可线上、线下提交申请材料申办，业务工作人员一次性受理开办超市/便利店“一件事”申请材料，统一采集推送数据。
线下：“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工作人员将需要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通过“帮代办”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或指导申请人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自行进行网上申报，提供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注册、公司设立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审批、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首次备案、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新办、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由企业自主选择需要办理的业务,申请提交后各业务部门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综合受理平台进行跟踪办理。
线上：申请人可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和闽政通APP“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提交申请，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综合受理平台流转到各相关部门进行网上预审。
（二）并联审批。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对申请人预审通过后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并出具《“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受理承诺单》，进入审批流程，各业务部门受理人员按照审批权限，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核准，并通过各部门网上审批系统数据共享至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综合受理平台。
各单位确定业务联系人，同时应建立AB岗联系人制度，确保业务联系人在工作日工作时间能够随时联系。各相关部门业务联系人负责申请资料的接收，对接本部门业务审查工作，及时办结并将办理结果和证照回传至综合窗口统一出件。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受理营业执照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审批、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等核心业务，对申请人提交的事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后，对无需现场核查的事项及时办结，颁发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对需要现场核查的事项，按照承诺时限，组织现场核查。现场核查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出具审查不通过文书，核查符合法定要求的，颁发许可证。各事项办结后，将证照移交到综合受理窗口。
城市管理部门（住建部门）：门头店招设置目前为事前指导、事后监管，店招设置符合《莆田市招牌标识设置导则》（全文可于网上搜索下载）即可，无需进行审批。申请人对设置位置如有疑问，可通过“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咨询。
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受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县级权限）新办申请，对申请人提交的事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者非告知承诺方式办理。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申请人作出场所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辖区消防救援机构进行现场核查，对结果进行公示。采用非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申请人提交规定的材料，辖区消防救援机构对该场所进行检查，经检查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予以许可。
（三）办结阶段。各相关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办理结果应及时送达综合窗口出件。综合窗口在收到各相关部门移交的办理结果后立即通知申请人到“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领取，鼓励采取快递物流方式直接寄送给申请人。“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应将领取证照涉及的送达回证等相关材料，在发证后1个工作日内移交给相对应的部门存档。

	申报
材料
	

	牵头单位
	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联办单位
	县（区）城市管理部门（住建部门）、县（区）消防救援大队

	办理
结果
	营业执照、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等

	是否收费
	无

	联系电话
	

	投诉电话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夏令时） 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非夏令时）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址
	

	乘车
路线
	

	跑趟次数
	1.申请人到现场办理需要跑动1次，办理结果可以选择邮寄服务；2.通过“快递接收、快递送达”可以实现“一趟不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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